
广东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和国家助学金转移

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18

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91 号）文

件要求，中央财政共下达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13475

万元，其中国家助学金 11029 万元，免学杂费补助资金 2446

万元。绩效目标是积极用好中央专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资

金，按规定落实我省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的学习生活需要，逐步

提升教育公平，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通过《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 2021 年及提前下达

2022 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2021〕237 号）、《广东省财政厅告知 2022 年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预算编列情况的函》

（粤财科教函〔2021〕43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下达

2022 年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

知》（粤财科教〔2022〕86 号）共下达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资



金 41205.2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13475 万元，省财政

27730.26 万元。具体为免学杂费 10862.66 万元，助学金

30342.6 万元。我省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提出的绩效目标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绩效目标随资金下达文件

一并下发至有关市县和有关单位执行。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18

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91 号）相

关文件要求，省教育厅制定了 2022 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

助资金安排方案。按照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要求，省教育厅将

资金细化安排到具体项目，并按照要求及时做好指标安排和

分解下达工作，中央分担 13475万元，省及地方分担 27730.26

万元，实际到位 41205.26 万元，资金到位率和及时率均为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年中央财政下达学生资助补助经费13475万元已全

部下达，下达率 100%。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已支出 13106.89 万

元，支出进度为 97%。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 号）等文件要求，对具

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残疾、农村低保家庭、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等学生免除学杂费，对具有正式注册学籍

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补助，做到应

助尽助，实现资助工作精准化。

二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做好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准备工作的预通知》要求，我省

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以审查账目、统计各地市数据、座

谈交流、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

总体目标、绩效指标的规定，切实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对地

方学生资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并将绩效

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转移支付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

要依据。

三是资金管理规范、事项管理合规且成效显著。为严格

规范资金的使用，做到资金分配、资金下达有文件可依，在

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实行系统月报制度，保证了资金支出和

明细表、资金明细账清晰、真实。未发现违规拨付、坐支滞

留、挤占、套取、私分、截留、虚报、冒领，挪用资金或随

意进行再分配等违规行为。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

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高中阶段资助工作工作负主要责任。

各地教育局、财政局和审计部门定期对资金进行跟踪管理和



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

四是狠抓普通高中资助系统建设，严把系统录入审核

“四大时间节点”，确保学生录入信息完整、实时准确，实

现了普通高中资助子系统“零误差”，规范了我省普通高中

资助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证了普通高中阶段资助资金预算

的准确性。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做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准备工作的预通知》相关要求，教育

厅高度重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进行

自评工作。目前，统计各地市数据，座谈交流，满意度调查

等方式，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总体目标、绩效指标

的规定，确认高中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自评对象，切实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并将

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申请、安排、

分配的重要依据：

1.确保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政策落实到位，切实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资助，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的

学习生活需要，努力实现精准资助；

2.让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

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3.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推进普通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健

康发展。

自评等级：从省级工作情况看，我省对普通高中学生资



助资金的及时下达、监督和指导较为到位，自评等级为：（优

秀）。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2 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受助学生数 184846 人，实

际受助学生 184846 人，完成率 100%，极大地推动了我省普

通高中阶段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2）质量指标。

目前，我省高中阶段职普比大体相当。公办学校严格按

照当地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实行免学杂费政策。符合条

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受助学生享受资助比例

100%。

（3）时效指标。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中央财

政年度预算执行进度 97%。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凸显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科学性，提高

了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收入水平。

（2）社会效益。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政策减轻了学生经济压力，进而

激励学生成才成长。通过免学杂费与生活补助，欠发达地区

贫困学生都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资源，让每一个接受资



助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

希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可持续影响。

本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能长久发挥效益。

①机构可持续。本项目自实施以来，我省严格贯彻上级

文件精神，一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分工负责，开展学生

资助工作，人员分工安排合理，采用主动与扶贫部门形成实

时对接，实施对受助学生进行全方位核查的工作方式以保障

本项目可持续发展。

②制度可持续。各级教育部门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普

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工作，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不断提

高，促进教育公平。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本项目保障了学生受教育的

权利。没有造成社会不公，公众满意度高。对学生、家长抽

样调查满意度完成指标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已按要求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省高度重视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和公开工作，积极探

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

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已按照相

关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对本项目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

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3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转移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18

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91 号）文

件精神，中央财政下达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 637.8 万元

（不含技工学校，下同）。绩效目标是为我省更好贯彻落实

中央奖励政策，奖励资金发放到位，应奖尽奖，提升获奖学

生的荣誉感，进而带动身边同学的学习和创新热情，培养出

更多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的学生。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通过《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下达 2022 年中等

职业教育学生资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83 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并提前下达 2022 年中职学校资助

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1〕220 号）、《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告知 2022 年中职学生资助补助资金预算编列情况的



函》（粤财科教函〔2021〕35 号）等文件，将中央资金 637.8

万元分解下达省内各地各校，用于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

的发放，共奖励各中职学校在校生 1063 人。

我省根据中央提出的绩效目标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了相应的绩效目标随资金下达文件一并下发至有关市县

和有关单位执行。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财教〔2021〕218 号文和财教〔2022〕91 号文，省

财政厅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 2022 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

金奖励政策安排方案，及时做好指标安排和分解下达工作，

资金到位率为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 年中央财政中职国家奖学金经费 637.8 万元已全部

下达，下达率 100%。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

职国家奖学金已支出 637.8 万元，支出进度为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 2022 年中职国家奖学金下达后，我省制定并下发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

学金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各市县、各学校做好中职国

家奖学金发放工作，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特别优秀的二年

级及以上在校生落实国家奖学金政策。

二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做好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准备工作的预通知》精神，省教

育厅高度重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

以审查账目，统计各地市数据，座谈交流，满意度调查等方

式，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总体目标、绩效指标的规

定，切实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自评工作，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是我省在实施中职国家奖学金奖励工作中，过程规

范，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

中职国家奖学金工作负主要责任。

四是各地和学校根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

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校中职国家奖学金评

审办法，并在本校网站公布并对当年中职国家奖学金获奖学

生建议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是制定了中职资助工作实施细则，督促各地市、省属

学校做好中职国家奖学金申请、评审工作。该专项补助资金

严格管理，各地市的教育局、财政局和审计部门定期对资金

进行跟踪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

六是通过狠抓中职资助系统中奖学金方面信息建设，确

保学生录入信息完整、实时准确，规范了我省中职奖学金的

管理与使用，保证了中职奖学金的准确性。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共 637.8



万元，较好地推动了我省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

良好的效益，主要表现在：

一是自 2022 年秋季学期国家在中等职业学校新设国家

奖学金以来，社会上对中职教育不如普通高中教育的偏见现

象有所改观，取得的社会效益较为明显。

二是国家奖学金面向品学兼优、技艺出众的中职全日制

在校生进行奖励，这一政策的实施激发了中职学生的学习、

科研和创新热情，促进了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是适当向农林、地质、矿产、水利、养老、家政等专

业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人才紧缺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倾斜，由此，促进了此类学

校更好发展，响应了国家政策号召。

自评等级：从省级工作情况看，省教育厅对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学生奖学金的下达及时，监督和指导较为到位，自评

等级为（优秀）。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数量指标。

2022 年，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学生数 1063

人，完成率 100%，极大地推动了我省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

展，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2）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学生受到奖励，按规定计划执行率为 100%，

实际完成率为 100%。按规定时间执行执行率 100%，实际全



年完成率 100%。

（4）时效指标。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国家奖学金工作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年度预算执行进度均为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l）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凸显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科学性，提高

了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收入水平。

（2）社会效益。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国家奖学金奖励政策，推动了我省

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可持续影响。

本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能长久发挥效益。

①机构可持续。本项目自实施以来，我省严格贯彻上级

文件精神，一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分工负责，

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人员分工安排合理，实施对获奖学生进

行全方位核查的工作方式以保障本项目可持续发展。

②制度可持续。各级教育部门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中

等职业教育阶段国家奖学金奖励工作，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

不断提高，促进教育公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本项目保障了学生受教育

的权利，没有造成社会不公，公众满意度高。对学生、家长

抽样调查满意度完成指标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已按要求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省高度重视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和公开工作，积极探

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

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已按照相

关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对本项目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

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5

广东省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

转移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18

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91 号），2022

年中央财政共下达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

56628.2 万元，其中国家助学金 5266.2 万元，免学费补助资

金 51362 万元。

绩效目标是为强化省级统筹，全力贯彻落实我省中等职

业教育阶段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学生资助政策，积极扩

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资助面，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均衡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减轻学生及家长负担，为我省经济社会

跨越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通过《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并提前下达 2022

年中职学生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1〕220 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告知 2022 年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和免



学费补助资金预算编列情况的函》（粤财科教函〔2021〕35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下达 2022 年中等职业教育学生

资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83 号），下达中等职业

教育学生资助资金（不包含奖学金）共 186397.49 万元，其

中中央财政 56628.2 万元，省级财政 129769.29 万元。除中央

和省级财政资金外，市县区财政共安排 81576.48 万元用于中

职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上述资金中，免学费补助 255439.18

万元，共资助 726151 人，国家助学金 12534.79 万元，共资

助 66304 人。

我省根据中央提出的绩效目标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了相应的绩效目标随资金下达文件一并下发至有关市县

和有关单位执行。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财教〔2021〕218 号文和财教〔2022〕91 号文，省

财政厅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 2022 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助

学金政策安排方案，及时做好指标安排和分解下达工作，中

央分担 56628.2 万元，省地方分担 211345.77 万元，实际到

位 267973.97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中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56628.2 万

元已全部下达，下达率 100%。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已支出 56078.75



万元，支出进度为 99%。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

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

91 号）等文件要求，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历教育正

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

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在民族地区就读的学生、戏曲表演专

业学生、残疾学生实行免学费政策；对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

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

行助学金政策。

二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做好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准备工作的预通知》精神，省教

育厅高度重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

以审查账目、统计各地市数据，座谈交流、满意度调查等方

式，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总体目标、绩效指标的规

定，切实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自评工作，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是我省在实施中职资助工作中保证过程规范，实行学

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中职资助工

作负主要责任。各地各学校制定了中职资助工作实施细则，

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按隶属关系将材料报教育部门

审核、汇总，同时将经教育部门审核后的结果在学校内进行



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各地各学校将符

合条件的中职资助学生名单汇总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根据

各地和各学校报送的人数，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联合省财政

厅下达资金。该专项补助资金严格管理，各地市的教育局、

财政局和审计部门定期对资金进行跟踪管理和监督，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

四是通过狠抓中职资助系统中资金方面信息建设，确保

学生录入信息完整、实时准确，规范了我省中职资助资金的

管理与使用，保证了中职资助资金预算的准确性。

五是资金管理规范、事项管理合规且成效显著。为严格

规范资金的使用，做到资金分配、资金下达有文件可依，保

证了资金支出和明细表、资金明细账清晰、真实。未发现违

规拨付、坐支滞留、挤占、套取、私分、截留、虚报、冒领，

挪用资金或随意进行再分配等违规行为。

六是专项资金按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

理支付，杜绝了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的发生。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3〕1 号）

相关要求，教育厅高度重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严格按照有

关文件要求进行自评工作。目前，统计各地市数据，座谈交

流，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总体

目标、绩效指标的规定，确认中职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自评对

象，切实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自评工作，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1.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负担，特别是

欠发达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资源，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

好评。

2.体现了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和关怀，起到显著

的激励作用，使家长逐渐转变中职教育不如普高教育的传统

观念，得以让孩子选择中职学校继续学习，促进了社会和谐

稳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有利于提高中职学校的招生竞争力，让初中生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吸引更多学生有意愿进入中职学校学习

一技之长，为更多学生提供了学习技能的机会，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和储备了更多的基础性技能型人才。

4.有利于提高中职学校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降低了学生

流失率，也提高了中职学校的办学水平，有利于中职学校长

远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自评等级：从省级工作情况看，我厅对中职学校学生资

助资金的下达及时，监督和指导较为到位，自评等级为：（优

秀）。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3）数量指标。

2022 年，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学生资助学生数



792455 人，实际受助学生 792455 人。完成率 100%，较好地

推动了我省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2）质量指标。

目前，我省中职阶段职普比大体相当。公办学校严格按

照当地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实行免学杂费政策。符合条

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受助学生享受资助比例

100%。

（5）时效指标。

中职学生资助工作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中央财政年

度预算执行进度 99%。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凸显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科学性，提高

了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收入水平。

（2）社会效益。

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学生资助政策，推动了我省教

育事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可持续影响。

本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能长久发挥效益。

①机构可持续。本项目自实施以来，我省严格贯彻上级

文件精神，一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分工负责，

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人员分工安排合理，实施对获奖学生进

行全方位核查的工作方式以保障本项目可持续发展。

②制度可持续。各级教育部门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中



职阶段资助工作，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促进教育

公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本项目保障了学生受教育

的权利。没有造成社会不公，公众满意度高。对学生、家长

抽样调查满意度完成指标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已按要求完成，其中极个别学校或地市没有及

时录入“双监控”系统，导致显示执行率未达 100%，接下来

我们将督促学校和地市修订完善预算执行办法并及时将预

算执行情况上报录取系统。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省高度重视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和公开工作，积极探

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

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已按照相

关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对本项目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

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7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转移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财政共下达我省 2022 年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164218 万元，分别为 2021 年 10 月提前下达高等教育学生资

助资金 109660 元（财教〔2021〕218 号），2022 年 4 月下达

54558 万元（财教〔2022〕91 号。绩效目标为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

1.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逐一落实、落地落

细；

2.教育公平底线坚实稳固，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失学”，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

求；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

育提供更多机会，提升就业竞争力。

我省根据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工作实际，统筹使用中央、

省级资金和地方资金，确保相关资助资金的及时拨付，加强

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发挥了学生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益，有



效巩固教育公平底线，大力推进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促进高等教育资助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为及时下达国家奖助学金等学生资助资金，预先根据中

央财政安排我省资金情况，由省财政部门根据上一年度执行

情况提前足额安排高校学生资助项目经费（含地方财政和中

央补助部分）。在安排年度预算时，省财政部门将该专项转

移支付绩效目标分解下达至各高校。一级指标主要包括产出

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

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等；三级指标主要包括学生资助人数

及覆盖面、发放及时率、高等教育因贫失学率、学生和家长

满意度等指标。

省财政分别在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5 月先后下拨高等

教育学生资助资金共 288697.2748 万元，共包括提前下达/

告知 2022 年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预算 104303.5 万元（粤

财科教〔2021〕38 号、粤财科教函〔2021〕224 号）；提前

下达/告知 2022 年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资金

490.7451 万元（粤财科教〔2021〕42 号、粤财科教函〔2021〕

234 号）；提前下达/告知 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预算

58898 万元（粤财科教〔2021〕40 号、粤财科教函〔2021〕

225 号）；提前下达/告知 2022 年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教育

资助资金 52946 万元（粤财科教〔2021〕41 号、粤财科教函

〔2021〕226 号）；清算下达 2022 年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72059.0297 万元（粤财科教〔2022〕82 号）。各级各类财政



资助资金均及时下达到各高校并落实到具体资助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省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学生资助资金预算管理机制，

省市财政参照上一年资金规模，将学生资助经费纳入年度部

门预算，先行足额保障学生资助经费。中央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下达后，省教育厅及时制定分配方案，及时、足额、科学

分配至各高校并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18 号）和《财政部 教育部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

的通知》（财教 91 号〔2022〕91 号）相关要求，省财政安排

2022 年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305725.2728 万元，实际到位

305725.2728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64218 万元，地方资

金 141507.2728 万元（省财政 124479.2748 万元，市财政

17027.998 万元）。资金已由省财政厅、地市财政局于 2022

年 12 月全部下达到各高校和地市教育局，资金到位率和及

时率均为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通过强化系统应用，定期通报各地各校资助系统数据录

入率，依据系统数据编制资金预算和下达资助资金，提高学

生资助精准化水平。2022 中央财政下达我省 2022 年高等教

育学生资助资金 164218 万元已全部下达各有关学校执行，



下达率 100%；根据省财政厅双监控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央财政下达我省 2022 年高等教育学生专项资金有

539.4 万元未支出，支出进度为 99.67%。支出进度未达 100%

的原因：一是服兵役资助资金采取“当年先行预拨，次年据

实结算”的办法拨付，少数学校服兵役资助人数较上一年度

减少导致资金结转；二是个别学校由于符合国家励志奖学金

成绩要求的困难学生人数减少，所以名额未能使用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省在收到中央财政资金 30 日内已将中央资金及省级

配套资金分解下达至各地各高校。资金到位后，各高校业务

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加强资金管理，按照各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时发放资助资金。各高校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定期调度资金拨付情况，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一是依法管理。严格执

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资金管理的规定，做到高校学生资助

资金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统一管理、按计划支出、手续齐

全，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二是支出规范。专项资金按国库集

中支付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支付。没有发现截留、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三是排查风险隐患。对全省学生资助工

作情况开展全面排查，覆盖全省各所高等教育学校，督促各

地各学校开展学生自查自纠，重点检查资助资金申请、审核、

公示、发放等环节存在的制度、程序、档案管理上的漏洞与

短板，保障学生切身利益和国家资助资金安全。四是加强监

督检查。成立学生资助专项检查工作小组，对高校国家奖助



学金的评比、发放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开展实地专项检

查，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从申请到发放全流程管理。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做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准备工作的预通知》的相关要求，教

育厅高度重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进

行自评工作。

目前，统计各地市数据，座谈交流，满意度调查等方式，

对照绩效自评范围、绩效年度总体目标、绩效指标的规定，

确认高等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自评对象，切实做好 2022 年度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并将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

要依据。

自评等级：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下达及时，对各市、

县（区）资金管理、监督和指导较为到位，自评等级为优秀。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 年，在中央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省高等教育共计

下达奖助学金 311609.0118 万元，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230085.2104 万元，奖励和资助学生 817591 人次。

一是中央共同事权相关政策资助情况。2022 年，中央财

政安排我省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164218 万元，我省各级

财政投入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305725.2728 万元，发放国

家助学贷款 230085.2104 万元，奖励和资助学生约 811876 人

次，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和受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创



历史新高，稳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工作，进一步减

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负担，提高了学生资助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促进了教育公平，取得了良好效益。

二是我省单独设项资助情况。我省各项单独设项资助政

策共资助 5715 人，省财政投入 5883.739 万元。少数民族大

学生资助政策补助 4444 人，省财政投入资金 4444 万元。南

粤扶残助学工程补助 1271 人，省财政投入资金 1439.739 万

元。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全面执行国家资助政策，发挥国家补助资金的使用效

益，2022 年共完成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助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少数民族

本科预科生补助、勤工助学、“绿色通道”、学费减免等国家

资助项目，还有“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广

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南粤扶残助学

工程”等我省特有资助项目。高等教育阶段各项学生资助政

策均已落实，2022 年受惠学生约 81.8 万人。

（2）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良好。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学生

267015 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 82688 人，应征入伍、退

役士兵考录等高校服兵役教育资助受助学生享受资助比例

100%。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和“应

贷尽贷”。



（3）时效指标。

中央财政高等教育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已建设完成，达

到预期效果，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国家奖助学金、研究生国

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少

数民族本科预科生补助、学费减免等国家资助项目补助资金

均能按规定发放。

（4）成本指标。

中央财政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资金管理基本上做到单独

核算和专款专用，预算控制到位，没有超预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凸显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科学性，提高

了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收入水平。激励、奖励了普通高校优

秀学生和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确保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2）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促进了教

育公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是学生资助政

策的重要组成，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具有重要作用。一是通

过开展困难家庭中特殊群体排查救助专项行动，深入汕头、

潮州、揭阳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排查困难群众家中困难救助

情况和学生在校受资助情况，确保对特殊困难群体家庭学生



的资助落实落细。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

助，二是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监测和临时救助工

作。参与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集中排查“回头看”调研

工作，加强与省乡村振兴局沟通脱贫家庭学生资助政策衔接

和防止返贫监测数据核对；主动与省民政厅沟通，提高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精准度和明确教育救助对象范围。不断通

过教育精准资助实现脱贫，为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衔接打好基础。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

有希望。

②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公平。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改革的

核心，是教育改革各种措施的基本出发点和共同目标。一是

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修订《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标准、流程、职责等。二是强化各级资助工作责任落实。积

极推进学校资助工作制度建设，压实学校工作责任，强化涉

及学生资助工作的各单位、各层级和相关人员岗位的责任意

识，加强廉洁教育，层层压实学生资助工作责任。三是健全

省-市-县（市）-校的资助工作投诉举报机制，开通各级学

生资助咨询和投诉举报电话，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维护教育

公平。

③资助育人助力人才培养。坚持把“扶困”与“扶智”

“扶志”结合起来，全面推动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

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



长效机制。一是制定全年资助宣传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各校

把握关键节点开展学生资助宣传工作，扩大宣传效果，确保

有需要的学生能及时了解各类资助政策。二是要求各地各校

开通学生资助热线，为困难群众和学生答疑解惑。三是承办

由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资助育人•大国工匠进校

园”第三期活动。教育部全国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希原参加

现场活动并给予我省高度肯定。四是组织各高校积极参与学

生资助典型评选活动，在获奖受助的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

成长成才典型。

④引导高校学生服兵役，有力提升了部队人才队伍建设

的水平。

⑤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助力国家和广东省乡村振兴

战略。

（3）可持续影响。

通过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有效资助，缓解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项目在机构和机制上具有可持

续性，能长久发挥效益。

①机构可持续。本项目自实施以来，我省严格贯彻上级

文件精神，一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分工负责，

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人员分工安排合理，与扶贫部门、民政

厅、残联等相关部门加强数据的交换和共享，切实与各县区

教育局、各高校资助工作人员工作对接和日常沟通保持协调

一致，利用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理高校国

家奖助学金管理工作中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问题，实施对受助



学生进行全方位核查的工作方式以保障本项目可持续发展。

②机制可持续。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不断健全完善，

修订《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和优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系统。提出高比例预警、交叉审

核等方法，调整指标权重，强化监督问责，确保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更加精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受教育的权利。本项目没有造成社会不公，公众满意度高。

对学生、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完成指标高于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因个别学校由于符合国家励志奖学金成绩要求的困难

学生人数减少，所以尚有 233 个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未能使

用完。接下来，我们将督促学校修订完善国家励志奖学金评

审办法，进一步提高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科学性和合理

性，确保学校完成国家励志奖学金分配名额。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及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将根据绩

效自评结果对资金使用进度较慢的高校、地市进行约谈，严

格落实政策，改进工作制度，加强资金提取与使用的监管，

保障资金安全。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